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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對企業銀行營運進行品質監控 

編號  109466L4 

應用範圍  進行品質監控，以確保不同流程的工作果效都能滿足銀行既定的品質標準。這適用於銀行不同業

務 / 營運的工作果效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瞭解不同操作的品質績效要求，並根據這些知識來檢討不同操作的績效指標，從而衡量品

質; 

 掌握品質管理知識，總結品質控制中的不同概念和做法，選擇合適的工具/方法，從不同角

度檢驗銀行的產品和服務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制定品質監控的操作方案 (例如: 被評估的品質措施、樣本數量、抽樣方法和驗收標準); 

 辨識有用資料的來源，並使用適當的數據收集方法和渠道，去獲取所需數據; 

 評估品質標準評估產品和服務，並指出未能符合標準的範圍; 

 檢查並複檢數據，以確保其準確性和完整性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提供品質測量報告，記錄產品和服務的性能以及為了持續改進而應考慮的變化; 

 關注測量結果的品質，並整合從不同來源所收集的資訊，為分析不合格績效提供有用的數

據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根據銀行指定的質量標準對產出進行檢查，並查明不符合標準的情況。 此外，應審查檢查

中使用的數據，以確保其準確性; 

 提供報告，以具體說明失敗案例的事件，並分析可能的原因。 報告應以明確和系統的方式

提出呈示，以助分析未達標準的表現。 

備註   
 

  


